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招生業務組設置辦法 

106 年 09 月 22 日第 3 次科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應用日語科依據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二條之規

定，設置「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招生業務組」 (以下簡稱

本組)。  

第二條 本組由專任老師組成委員 4人，由科主任為主任委員，由科會議遴選出

業務組成員，以學年度計算，任期一年。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三條 本組之工作職掌如下：  

一、主持科內學務並擬定工作計畫。。  

二、審定本科招生資格及擬定各項招生簡章內容。  

三、審定本科招生名額、錄取最低標準及正、備取生名單。  

四、審議入學考試違規事件及招生糾紛等事項。  

五、規劃招生預算。  

六、研議各項招生改進事宜。  

七、其他招生相關事宜。 

第四條 本組召開會議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事無法主持，由出席

委員互推一人代理。開會時應有委員 2/3(含)以上出席；議決事項應有

出席委員 2/3(含)以上同意。  

第五條 本組會議決事項及結果應提報科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六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及呈報教務處審核後實施。 


